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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sh Pay連結彰銀 e財寶點數回饋加抽好禮】 

活動期間：112年 4月 1日至 112年 6月 30日 

活動內容： 

【活動一】活動期間首次申辦彰銀 e財寶數位存款帳戶，並以 icash Pay連結該 e財寶數位存款帳戶

成功者，回饋 100點 OPEN POINT點數，限量前 2,000名，每戶回饋上限 100點。 

【活動二】icash Pay連結彰銀 e財寶數位存款帳戶者(不分新、舊戶)，享加碼抽統一超商 200元虛擬

商品卡一張，共 30名。抽獎方式依自 112年 3月 6日至 112年 6月 30日使用 icash Pay連結彰銀 e

財寶數位存款帳戶直接扣款消費(不限金額)之次數為依據，每多消費一次可多享一次抽獎機會。 

※立即下載 icash Pay APP：https://reurl.cc/e9l9lQ 

※註冊流程請參考：http://bit.ly/39Lmvmh 

活動注意事項： 

1. 【活動一】限於活動期間首次申辦彰銀 e財寶數位存款帳戶者(如於 112/4/1前曾申辦彰銀 e財寶

數位存款帳戶者不適用)，每一 icash Pay帳戶回饋上限 100點 OPEN POINT。符合資格之點數將

於 112/08/31前回饋至符合資格之 icash Pay帳戶。 

2. 【活動一】活動期間總回饋上限 20萬點，將依 icash Pay連結彰銀 e財寶數位存款帳戶成功之時

序核算回饋資格及名額，若提早額滿不另通知。 

3. 【活動二】將由彰化商業銀行於 112/8/31前完成活動抽獎作業，每人限領一次，共抽出 30名，

並於 112/9/30前以簡訊方式寄送獎項(統一超商 200元虛擬商品卡序號)至中獎者於申辦彰銀 e財

寶數位存款帳戶留存之手機號碼。 

4. 【活動二】適用之消費須以 icash Pay連結彰銀 e財寶數位帳戶並以該帳戶直接扣款交易(不適用

以銀行帳戶金額儲值、自動加值至 icash Pay後付款)，消費金額需大於 0，其金額僅適用一般商

品交易，不適用自動加值、現金加值、儲值類交易、菸類商品、代收代售項目、OPEN POINT

點數折抵金額，且須為單筆全額支付。如交易經取消、退貨及退款，該筆消費將不列入抽獎機會

計算。 

5. 獲得【活動一】回饋或【活動二】中獎資格當下仍應具有 icash Pay使用者資格，不得註銷帳戶

或取消連結，始得符合活動資格。 

6. 使用 icash Pay參與本活動應使用具備 Android作業系統 6.0以上或 iOS作業系統 13.0以上的手

機，並請將 icash Pay APP之應用程式及手機內建瀏覽器更新至最新版本。icash Pay用戶於獲得

【活動一】回饋前及回饋當下或【活動二】中獎資格當下仍應具有 icash Pay使用者資格，icash Pay

與彰銀 e財寶數位存款帳戶應為「連結狀態」且使用皆為「正常狀態」。 

7. 詳細活動辦法以主辦單位(愛金卡、彰化商業銀行)網站公告為準。主辦單位保留本活動所有事宜

之最終解釋之權利，並可隨時變更、取消、終止或暫停本活動及替換其他獎項；活動如遇有任何

因電腦系統、網路、電話等故障或傳輸異常、或有不可抗力事由，主辦單位得暫時停止相關服務，

參與者同意取消當次消費支付指示。如因而致參加者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或無法辨識等情

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

定辦理。 

https://mxs.mailcloud.com.tw/mg-cgi/mg_redirect?dmn=mail.icash.com.tw&mid=61BE24F9.00092E60&mtime=1639851257&url=https%3A%2F%2Freurl%2Ecc%2Fe9l9lQ
https://mxs.mailcloud.com.tw/mg-cgi/mg_redirect?dmn=mail.icash.com.tw&mid=61BE24F9.00092E60&mtime=1639851257&url=http%3A%2F%2Fbit%2Ely%2F39Lmv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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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個資告知事項：參加人瞭解及同意主辦單位(愛金卡公司及彰化銀行)為本活動及行銷之需要蒐集、

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主辦單位係基於遵守我國法令規定、提供本網路查詢服務或參加人可能

需要金融商品或服務資訊等特定目的，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及必要性原則蒐集、處理或利用參加人

於本網路登載及後續基於上開特定目的與主辦單位往來之個人資料。除事先取得參加人同意或法

令另有規定外，主辦單位處理或利用上開資料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將限於達成上開特定

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 

9.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中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中獎價值超過新臺幣 1,000 元

(含)以上者，將列入本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若獎品價值總額超過 20,000 元，須先繳交

10%機會中獎稅金。若得獎者拒絕繳納應繳稅額，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且不得異議。中獎者參加

本活動而需支付任何稅捐皆為中獎者之法定義務，概與主辦單位無關。前述稅捐法規如有更新或

變動者，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10. 本活動之交易、得獎資格均以主辦單位電腦系統紀錄為準，主辦單位有權檢視各項交易、抽獎及

相關紀錄，若參加者有違反活動注意事項、利用程式惡意影響活動結果或任何破壞公平性或任何

非法行為，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加抽獎及得獎資格之權利。 

11. 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接受本活動條款；若有違反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加者之參加資格並追

回獲得之點數或獎項，如對本活動有任何疑義，可撥打愛金卡公司客服專線 0800-233-888 (手機

請撥 02-2657-6388)、彰化銀行客服專線 02-412-2222。 

12. OPEN POINT 由統一超商提供，紅利點數相關問題，請電洽 OPEN POINT 客服中

心 0800-711-177(手機請撥 02-2627-1650)或請 mail 至 service@mail.openpoint.com.tw 並留下您

的 icash Pay用戶手機號碼、icash Pay帳號、問題等以供查詢回覆。 


